
1

浅析地方法院委托海事法院在司法

实践中存在的若干问题

罗政
1

摘要：近年来，地方法院委托海事法院拍卖船舶的案件激

增，法律的使用与实践操作的矛盾也越来越多，受于司法实

践中船舶的委托执行可引用的法律条文匮乏，而实际问题却

日益增加，为明晰地方法院委托海事法院扣押、拍卖船舶司

法程序，规范委托流程，从事前的委托程序到事后的债权分

配，我们均应符合现行的法律规定，在程序上真正做到合法。

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展开分析，并对执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

现象提出自己的意见，希望能够进一步规范委托船舶的扣押、

拍卖执行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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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查广州海事法院执行局近两年的委托案件收案情况，

2018 年接受地方法院委托拍卖船舶案件 6 宗，借款类纠纷 4

宗、国内非涉外仲裁裁决 1 宗、没收财产 1 宗；2019 年接受

地方发我委托拍卖船舶案件 47 宗，借款类纠纷 25 宗，劳动

争议类纠纷 11 宗，买卖合同纠纷 5 宗、国内非涉外仲裁裁

1 广州海事法院执行局法官助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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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 5 宗、走私普通货物罪 1 宗。面对逐年上涨的受托扣押、

拍卖船舶案件，如何正确、规范的扣押、拍卖船舶是我们目

前亟需解决的问题。但在司法实践中，仍有许多争议和空白

需要我们去界定和明确。

一、扣押、拍卖船舶属于海事法院及其上级法院专属管

辖

法院为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避免对方当事人转移财

产，及时高效地保全被告（被执行人）财产的司法理念是不

容置喙的，但在司法实践中，作为中立法院的我们，更应该

保证整个司法程序的正当合法。具体到扣押、拍卖船舶的执

行，地方人民法院在委托海事法院扣押、拍卖船舶之前，往

往先直接自行裁定扣押拍卖船舶甚至对船舶予以控制，然后

再委托海事法院对该船舶进行扣押、拍卖，这就造成对该船

舶的二次查封和扣押，不利于对该船舶解封和变更登记。

针对以上问题，我国现行的法律有明文规定，《最高人

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〉若

干问题的解释》(以下简称《海诉法解释》)第十五条规定：

“除海事法院及其上级人民法院外，地方人民法院对当事人

提出的船舶保全申请应不予受理”。另外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

于委托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委托执行规定》）

第三条第三款规定：“执行标的物是船舶的，可以委托有管

辖权的海事法院执行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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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明确和规范涉及船舶的执行，无论是在民事诉

讼程序还是执行程序中，地方人民法院均不得直接对船舶采

取扣押、拍卖等措施，该扣押应是广义上的，即包括对船舶

的查封。因此，对船舶的查封也是海事法院的专属职能。

二、海事法院接收地方法院委托扣押、拍卖船舶属于事

项委托

截止目前，全国法院执行局的执行案件都是通过最高人

民法院的《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流程信息管理系统》录入案件

信息，该系统的事项委托程序中并没有扣押、拍卖船舶，受

托的海事法院若无单独的案件编号，扣押、拍卖船舶程序则

无法录入并执行。因此，在司法实践中，海事法院接收地方

法院扣押、拍卖船舶的委托普遍作为普通的执行案件处理，

立执字案号。但这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操作规则。

《委托执行规定》第一条规定：“执行法院经调查发现

被执行人在本辖区内已无财产可供执行，且在其他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内有可供执行财产的，应当将案件委托异地的同

级人民法院执行。”该条文是不是指引我们将所有地方法院

委托海事法院扣押、拍卖船舶的案件全案委托海事法院执行

呢？答案是否定的。《海诉法解释》第十五条规定：“地方人

民法院为执行生效法律文书需要扣押和拍卖船舶的，应当委

托船籍港所在地或者船舶所在地的海事法院执行。”该处的

执行应该是指扣押、拍卖船舶这一强制措施，而不是指整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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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的执行。因为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规范指定执行

等执行案件立案、结案、统计和考核工作的通知》第一项的

规定：“需要委托异地法院执行的，原则上要通过事项委托

方式办理，不提倡将全案委托执行，确需全案委托执行的，

委托法院和受托法院要严格按照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层报

各自所在的高级人民法院备案。各高级人民法院要加强对下

辖法院全案委托执行和受托执行工作的管理。”再结合《委

托执行规定》第四条第一款规定：“委托执行案件应当由委

托法院直接向受托法院办理委托手续，并层报各自所在的高

级人民法院备案。”因此，全案委托执行程序复杂，时间周

期长，为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节约司法资源，将上

述条文中提及的委托执行理解为某一强制措施的执行更符

合法律体系解释和司法实践的操作。

既然对船舶的扣押、拍卖委托海事法院执行是委托海事

法院采取强制措施，那么根据《委托执行规定》第二条规定：

委托异地法院协助查询、冻结、查封、调查或者送达法律文

书等有关事项的，受托法院不作为委托执行案件立案办理，

但应当积极予以协助。”

综上，受托法院仅实施具体的委托事项，对于该案的执

行权并没有任何变化，案件执行权仍属于委托法院。因此，

对于该委托行为应当理解为狭义的委托，而非整个执行程序

的委托，即事项委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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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执行事项委托工作的管

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事项委托管理办法》）第三条

规定：“委托法院进行事项委托一律通过执行办案系统发起

和办理，不再通过线下邮寄材料方式进行。受托法院收到线

下邮寄材料的，联系委托法院线上补充提交事项委托后再予

办理。”同时，对于事项委托的考核原则也有明确规定，第

十二条规定：“执行事项委托不作为委托执行案件立案办理，

事项委托由受托法院根据本地的实际按一定比例折合为执

行实施案件计入执行人员工作量并纳入考核范围。”

以上仅在理论上解决了地方法院委托海事法院扣押、拍

卖船舶的定性问题，但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，现有的规定并

没有详细的指引流程来实现这一强制措施，导致执行过程的

不规范。笔者建议出台有关规定，设立专门的委托案号区别

普通的执行案件案号，并在《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流程信息管

理系统》中增加独立的事项委托扣押、拍卖板块，该板块除

受托扣押、拍卖专属管辖的标的物外，对于其他财产同样适

用。同时，还可避免与委托法院重复操作总对总、传统调查

等流程，减少一事重办或互相推诿的现象，从而达到程序正

当和高效便捷的统一。

三、地方法院委托海事法院拍卖船舶的债权登记及成交

价款的分配问题

前面我们已经确定了地方法院委托海事法院拍卖船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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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，海事法院仅实施该具体的强制措施，对全案没有执行权，

因此，在拍卖船舶的过程中，利益相关人的哪些债权在由海

事法院登记，哪些债权在委托法院登记就成为一个必须厘清

的问题。另外，海事执行程序中拍卖船舶清偿债务的范围我

们也必须明确，因为在实践中，大部分债权人在船舶拍卖公

告程序中都来海事法院进行债权登记，增加了债权人维权的

时间成本和物质成本，甚至导致其超期而不能实现债权。

（一）债权登记

《海诉法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：“海事法院裁定拍

卖船舶，应当通过报纸或者其他新闻媒体发布公告。拍卖外

籍船舶的，应当通过对外发行的报纸或者其他新闻媒体发布

公告。”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“海事法院裁定强制拍卖船舶

的公告发布后，债权人应当在公告期间，就与被拍卖船舶有

关的债权申请登记。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，视为放弃在本

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。”如何理解该条文规定的“与

被拍卖船舶有关的债权”，《海诉法解释》第八十七条规定：

“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的与被拍卖船

舶有关的债权指与被拍卖船舶有关的海事债权。”《海诉法》

第二十一条对海事债权作出了明确规定。

因此，非海事债权是不属于该委托程序中海事法院债权

登记内容的。

（二）拍卖款的分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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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在确定了已登记的债权后，为下一步船舶成交后拍

卖款的分配指明了方向。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，船

舶作为海商法调整下的一种特殊动产，即使其在执行程序中

被扣押与拍卖，也不应将其作为一种普通的标的物对待。因

此，对于执行程序中涉及的拍卖被扣押船舶清偿债务问题，

首先要优先适用《海诉法》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，《海诉法》

及其司法解释没有规定或者不宜适用该规定的，则应适用民

事诉讼法以及有关执行程序的相关规定。《海诉法》第四十

三条规定:“执行程序中拍卖被扣押船舶清偿债务的，可以

参照本节有关规定。”即执行程序中拍卖被扣押船舶清偿债

务的，可以援引、参照《海诉法》及其司法解释中有关债权

登记与受偿程序的规定。

从《海商法》第二十三条至二十五条中，我们可以得知

已登记海事债权清偿的先后顺序为:优先权、留置权、抵押

权、一般海事债权。而没有在海事诉讼程序法所规定的法定

公告期内申请债权登记的债权，也将其归于与一般海事债权

同等的受偿顺序，故丧失了在债权登记与受偿程序中得以分

配的权利。因此，申请人主张一般债权，需要向地方法院申

请执行或者申请参与执行分配。

另外，《海诉法》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：“拍卖船舶所得

价款及其利息，或者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及其利息，应当

一并予以分配。分配船舶价款时，应当由责任人承担的诉讼



8

费用，为保存、拍卖船舶和分配船舶价款产生的费用，以及

为债权人的共同利益支付的其他费用，应当从船舶价款中先

行拨付。清偿债务后的余款，应当退还船舶原所有人或者海

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设立人。”即分配原则为：司法费用优

先拨付，之后清偿已登记海事债权。

综上所述，对于船舶拍卖款的分配程序，应分别根据海

事诉讼程序法所设立的债权登记与受偿程序和民事诉讼法

所设定的执行参与分配程序进行，即船舶价款的分配中所涉

及的海事债权，应由海事法院按照海事诉讼程序法所设立的

债权登记与受偿程序来主持分配；对于船舶拍卖价款的分配

中所涉及的一般债权，应由地方法院按照民事诉讼法所设定

的执行参与分配程序来主持分配。
2

2 曲涛：《地方人民法院委托海事法院执行扣押与拍卖船舶问题研究》，载《大连海事大学学报》2018年第

2 期。


